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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門鑽禧紀念館使用守則   
1.  本場地借用時間為上午九時至晚上十時。
2.  借用單位或人士不得將場地轉借與其他人士或單位。
3.  使用場地時，各借用場地負責人應在紀錄簿內填上出入場地時間、人數及其他資料。
4.  使用人士只可在借用範圍內進行指定活動，必須保持場地內、外秩序良好。
5.  場地內嚴禁賭博或進行不法活動。
6.  場地範圍內嚴禁吸煙。

7.  室內嚴禁生火、燃點蠟燭或任何易燃物體。
8.  使用者應保持場地清潔衛生，並小心使用場地提供之公用器材、物品。
9.  請節省能源。離去時必須關閉電燈及空氣調節器。
10.  使用場地內所有物件及各種設備時，必須留意操作程序。如有損毀必須照價賠償。
11.  使用者因意外傷亡或個人物品有損壞及遺失，本會概不負責。
12.  在活動過程中發生一切意外或損毀事件，借用場地負責人必須向新界地域執行幹事報告。
13.  天氣惡劣(8號或以上風球，黑色暴雨警告訊號)，本場地即時停止服務。童軍活動則依據行政署行政通告07/2008號『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』為準。
14.  如借用人士不遵守本場地所訂之規則，本會有權立刻終止其一切活動。
15.  如有任何意見或投訴，請以書面向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執行幹事提出。
16.  鑽禧紀念館管理委員會保留隨時修改上述守則之權利。






